
回應表格
第一部份 (註)

這是  團體回應 (代表個別團體或機構的意見)或

   個人回應 (代表個人意見)

    及 

        

第二部份

我/我們就以下事項的意見是：

1.	就香港應否通過推行強制計劃，限制能源效益較低的鎢絲燈泡的供應，抑或應

推行自願性措施或直接交由市場力量決定，我們認為應該採取以下方案：

	 	 通過推行強制計劃

		 	 通過推行自願性措施

	 	 由市場力量決定

		 	 其他方法，請說明

(個人或機構名稱)

（電話） （電郵）

註:  政府希望在日後的公開或非公開討論或其後的報告中，可以引述各界回應本諮詢文件時發表的意見。
若發表意見者要求把全部或部分意見保密，政府會尊重有關意願。若無提出保密要求，則假定收到的意
見無須保密。



2.	如果推行強制計劃，以下類型的鎢絲燈泡應納入限制供應範圍：

3.	香港應否採用最低能源表現標準的做法以淘汰鎢絲燈泡？

應該

不應該

原因：

原因：






